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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刚

近日， 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迎春分

局破获一起非法狩猎案， 三人在车内使

用无人机、 箭矢等非法狩猎两头野猪，

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类

“无人机狩猎” 案件其实已并非个例。

科技创新总是领先于立法发展， 法律如

何及时应对， 有效规制技术滥用， 填补

监管真空， 守护公共安全与生态平衡，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无人机搭载金属箭矢狩猎的行

为， 以非法狩猎追究刑责的法理基础在

于， 该行为已经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

成要件。 虽然野猪已被移出“三有” 动

物名录， 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捕杀。

根据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必须持

有狩猎证， 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

数量、 地点、 期限、 工具和方法进行猎

捕。 《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 违

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 禁猎期或者使

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进行狩猎， 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 情节严重的， 构成非法狩

猎罪。 同时， 若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法规， 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 收购、

运输、 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以外的

其他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

生动物， 情节严重的， 还可构成“非法

狩猎陆生野生动物罪”。 本案中， 无人

机狩猎者的非法狩猎行为可能涉嫌上述

两个罪名。

不仅如此， 无人机在野外升空并投

射具有杀伤力的箭矢， 也蕴含着巨大且

不可控的公共安全风险。 一旦失控、 操

作失误或受到干扰， 就可能伤及不特定

的行人、 车辆或公共设施。 这种在公共

场所实施的、 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

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的行为， 也可能

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适用《刑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或第一百

一十五条的规定。

由上述分析可知， 刑法本身并未对

无人机的使用作出具体规定， 而非法狩

猎罪作为行政犯， 其罪名成立以违反狩

猎或者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等行政法规为

前提。 只要依据现有相关行政法规能够

确认无人机非法狩猎行为的违法性， 刑

法即可覆盖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但此类案件明显暴露出无人机监管

链条存在系统性漏洞。 在电商平台， 搜

索“无人机空投” “狩猎箭矢” 等关键

词， 可轻易找到相关商品， 有商家甚至

提供“从入门到精通” 的全套改装教

程， 指导买家如何增强箭头穿透力、 提

升无人机载重量。 相关工具获取门槛很

低， 不需要任何资质条件， 最低仅需几

十元即可配齐全套空投金属箭等利器，

如何规制这种“帮助犯罪预备” 的风险

行为成为当务之急。

从立法规范来看， 《无人驾驶航空

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主要规制飞行活

动本身， 而对无人机挂载何物、 用作何

用缺乏有效而具体的约束。 这就形成了

监管的“半真空状态”， 即“飞行需要

报备， 但改装无人监管； 设备需要登

记， 但用途无人问津”。 对此， 部分地

区已开始立法探索， 如山东省和武汉市

的无人机安全管理规定都着重于维护公

共安全秩序， 明确禁止利用无人机实施

“危及他人生命健康” 或“投放危险物

品” 等行为， 湖南省浏阳市则在禁猎通

告中明确将“使用无人机等飞行器辅助

投射标枪或箭支装具” 列为禁猎工具。

为有效规制无人机狩猎行为， 不妨

考虑从以下三个层面系统完善监管制

度。 首先， 通过修订 《无人驾驶航空器

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明确将“使用无

人机等智能设备进行攻击性狩猎” 列为

法律禁止的狩猎工具和方法。 此举可消

除法律适用的模糊空间。 参考浏阳市等

地的经验， 将此类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 实现执法标准的规范统一。 同时，

应严格落实空域管理规定， 特别是管制

空域的飞行审批要求。 对于未经批准的

飞行行为， 应依据 《条例》 予以处罚，

情节严重的可没收无人机。

其次， 加强对无人机生产、 销售环

节的监管， 建立关键配件编码管理制

度。 压实电商平台责任， 要求其建立用

于非法狩猎的无人机改装件负面商品清

单， 主动筛查下架， 并对相关销售行为

进行严格审核， 匹配相应的处罚条款规

定。

最后， 健全社会协同治理机制。 无

人机狩猎涉及空域管理、 野生动物保

护、 社会治安等多个领域， 需建立公

安、 民航、 空管、 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联

合执法与信息共享机制， 提升处置效

率。 网络监管部门与短视频平台需加强

对猎杀动物类内容的审核， 防止形成不

良模仿效应。 通过普法与科普， 引导公

众正确认识野生动物科学管理的重要

性， 认清无人机狩猎的违法本质与潜在

社会危害。

无人机狩猎案看似是针对动物的违

法行为， 实则是技术进步向法律体系发

出的新型拷问。 在科技快速迭代的今

天， 法律必须保持足够的敏锐度和前瞻

性， 及时跟进纠偏。 唯有如此， 才能确

保技术飞跃真正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

而非成为破坏生态、 威胁公共安全的推

手。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 中国犯罪学学会常务理事）

□钱叶芳

近日， 广州有博主曝光动物血库

产业， 称对方将流浪猫的血抽干， 高

价卖给宠物医院。 媒体报道中将动物

血库产业称为“灰色地带”， 但事实

上， 这是一条“非法产业链”。

众所周知， 人的临床用血来源于

无偿捐献， 相关工作需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血法》 《血站管理办法

（暂行）》 执行运作。 血站是不以营利

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 且须注册登

记， 获得执业许可证方可开展工作。

而我国尚未制定规范宠物临床用血供

给的专门法律法规， 也未禁止采集、

提供动物临床用血， 但这并不意味着

“法无禁止即自由”， 相关机构更不得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首先， 动物之间的血液输送， 要

受制于动物防疫制度。 《动物防疫

法》 制定了严密的动物检疫规则， 检

疫范围包括动物活体和动物产品， 而

“血” 被列入动物产品。 根据该法第

五十一条， 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

应当附有检疫证明、 检疫标志。 动物

主人之间的互助捐献行为， 无须通过

专门的动物检疫机构获得检疫证明。

而对于流浪犬、 流浪猫， 《动物防疫

法》 将控制处置权赋予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任何人及单位不得私自

抓捕用于牟利。 2023 年， 广州市白

云区农业农村局曾依照 《动物防疫

法》 关于动物产品检疫的一般规定对

维特欣公司永泰分公司作出《行政处

罚书》， 以该公司“销售未检疫动物

血液” 为由， 责令其立即改正， 并处

以货值金额 （14400 元） 30%的罚款。

但事实上， 无论是私自抓捕流浪动物

还是私自抽取住院动物的血液， 无论

是采血环节还是运输到医院的环节，

都不可能获得检疫证明， 如同不可能

获得猫狗屠宰检疫证明一般。

其次， 供血动物有着严格的筛选

标准。 目前， 广州市动物诊疗行业协

会已发布 《倡议书》， 呼吁全市动物

诊疗机构拒绝使用来源不明的犬猫血

液， 确需实施犬猫全血输注治疗的， 严

格遵守中国兽医协会出台的《犬猫全血

输注技术规范》。 根据该规范， 供血犬

筛选标准为年龄 1-8 岁、 体重>22.5kg，

PCV>40%， 供血猫筛选标准为年龄 1-

8 岁、 体重>4.5kg， PCV>35%， 且均需

性格温和， 定期接种疫苗， 定期体内外

驱虫， 当前无用药史， 无输血史， 年度

检查正常， 传染病筛查阴性， 供血猫还

要求室内居住。 据此， 无主的流浪动物

当然被排除在外。

最后， 动物实验基地无权开展动物

临床用血交易活动。 有相关工作人员向

媒体透露， 其就职的商业血库的血液主

要来源为动物实验基地。 此为非法操

作， 实验动物基地必须获得实验动物生

产及使用两项许可证。 实验动物仅用于

“科研实验”， 需严格遵循动物实验方案

和伦理审批。 实验动物的血液仅用于研

究数据采集， 而非临床救治宠物， 不允

许作为宠物商业血库的常规血源， 以避

免实验动物血液携带未知风险， 或者违

背实验动物伦理。

合法动物血源的常见渠道有三： 一

是宠物献血志愿者团队或平台； 二是专

业宠物献血站及其合作机构； 三是宠物

医院院内储备， 在有紧急输血需求 （如

外伤、 手术出血） 时， 临时协调符合条

件的宠物前来献血。 因此， 宠物献血也

属于公益行为， 由主人携其宠物发扬人

道主义精神。 宠物血库系统必须建立在

“无偿自愿献血” 的基础上， 由宠物主

人代替不会说话、 无法表达自主意志的

宠物捐献爱心， 并保障献血宠物的身体

健康。 而对于无主的流浪动物， 任何单

位或个人都无权抽取其血液牟利。

执法部门在以“销售未检疫动物血

液” 为由作出处罚的同时， 还应当追查

血液来源。 若采自流浪动物， 则其采

血、 销售行为乃无条件禁止的非法行

为。 建议各地农业执法部门严格执行

《动物防疫法》， 严查任何单位、 个人，

特别是动物诊疗机构的宠物血液牟利行

为， 各地科技部门应严格执行《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 及各地相关立法， 严查以

实验动物基地、 宠物实验基地、 动物实

验中心等名义进行的宠物血液牟利行

为。

同时， 建议参照人的献血机制， 建

立健全动物献血机制。 尤其是在养宠规

模空前壮大， 各地大力发展宠物经济的

当下， 无论是宠物献血志愿者团队、 专

业宠物献血站还是宠物医院院内储备，

都潜藏着巨大的道德伦理风险， 因此有

必要制定动物献血相关立法或条例， 并

以“为保证动物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

全， 保障献血动物和用血动物身体健

康， 发扬互助和慈善精神， 促进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 为立法宗旨， 明确执

法部门为农业农村部门。 秉持“自愿无

偿” “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的基本原

则， 规定采集、 提供临床动物用血的动

物血站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

织。 动物血站必须领取执业许可证或采

供血许可证方可运行， 其采供血必须严

格遵守各项技术操作规程和制度。 未经

农业农村部门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

合格的动物血液， 动物血站不得向动物

医疗机构提供。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


